
●7-2鼓勵學生參與學習扶助之鼓勵之措施 

【說明】 

1.113 學年度有 17 位個案學生，暑期、第一學期與第二學期合計，只有 1 位學

生未參加這三期學習扶助。 

2.學校除訂定獎勵辦法鼓勵學生參加與激勵其學習動機外，為了讓家長與學生

安心參加學習扶助，待上完學習扶助後，受輔學生可選擇再繼續參加課後照顧

（最晚可至六點）。 

 



 

努力集點抽到小獎品 

努力集點獲得小點心 

學習扶助集點卡 


